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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9476346][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归口并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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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29476347][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1423]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OLE_LINK5]本文件规定了重庆市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工作流程、回填场地基本要求、回填物料要求、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回填利用工程实施、环境质量跟踪监测、档案和后期管理相关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本文件适用于重庆市辖区内利用粉煤灰、赤泥、钢渣、炉渣、脱硫石膏、钛石膏、磷石膏、高锰酸钾锰渣等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施回填的环境保护要求。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29476348][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5017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附起草说明）
DZ/T 0282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1:50000）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557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 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229476349]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non-hazardous industrial solid waste
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且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工业固体废物。
 [来源：GB18599—2020，3.1，无修改]
[bookmark: _Hlk200714858]回填利用 backfilling
在复垦、景观恢复、建设用地平整、农业用地平整以及防止地表塌陷的地貌保护等工程中，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替代土、砂、石等生产材料填充露天开采地表挖掘区、取土场、地下开采塌陷区以及天然坑洼区的活动。
[来源：GB 18599—2020，3.11，有修改]
炉渣 slag
[bookmark: OLE_LINK6]煤炭燃烧产生的炉渣。
[来源：JC/T 525-2007，3.1，有修改]
高锰酸钾锰渣
[bookmark: OLE_LINK7]高锰酸钾生产过程中软锰矿经气动流化塔氧化、电解和固液分离后产生的固体废物。
[bookmark: _Toc229470284]预处理 harmless treatment
[bookmark: _Toc229470285]采用生物、物理、化学等方法，减少固体废物中污染物的含量或降低污染物向环境释放，使其满足本规范回填利用要求的活动。
[bookmark: _Toc201217814][bookmark: _Toc229476350][bookmark: wgnr]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原则。基于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及建设活动等需求，在生态修复、排危除险、地形重构、土地平整等活动场景中统筹实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
因地制宜原则。开展回填利用活动前应制定回填实施方案，综合考虑重庆市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特征，回填场地环境质量本底条件和回填物料污染特性，兼顾土地利用性质，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建则建。
风险可控原则。应在生态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施回填利用，开展回填利用活动前应进行环境本底调査、环境风险评估论证回填利用可行性，重点评估对地下水、地表水及周边土壤的环境污染风险。
[bookmark: _Toc229476351][bookmark: _Toc201217815]工作流程
[bookmark: OLE_LINK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利用工作流程包括选址分析、工程实施和后期监测，具体包括：回填场地分析、回填物料特性分析、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回填利用工程实施、环境质量跟踪监测等内容。基本工作流程见图1。
[image: ]
工作流程图
[bookmark: _Toc229476352][bookmark: _Toc201217816]回填场地基本要求
回填场地应与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协调一致，应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土资源保护要求相一致。
应避开以下区域进行回填利用：
饮用水水源和其他特殊水体保护区；
活动断层、泉域保护范围、岩溶强发育、存在较多落水洞和岩溶漏斗的区域、天然滑坡、泥石流影响区以及湿地等区域；
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国家和地方长远规划中的水库等人工蓄水设施的淹没区和保护区。
原则上1个回填场地仅利用1种物料进行回填。
[bookmark: _Toc229476353]回填物料要求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作为回填物料时，应根据产生及预处理工艺、原辅料等情况开展污染特征识别，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特征污染物见附录A。
回填物料入场基本要求：按照HJ 557规定方法获得的浸出液中任何一种特征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GB 8978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按照一级标准执行），且pH值在6～9范围之内。
当回填物料浸出液中仅pH值不符合7.2条的情形时，应按9.2条进行环境风险评估论证回填利用可行性。
利用以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作为回填物料时，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钛石膏附着含水率应符合回填利用实施方案要求；
1. 钢渣含水率≤10%，最大粒径≤90mm；
1. 赤泥用于建设用地平整和地形重构回填场景时，按照HJ 557制备的浸出液中钒不超过0.5mg/L，钼不超过GB/T 14848的IV类限值，pH不超过10，碱含量不超过JGJ 63混凝土拌合用水水质要求；用于农业用地平整或土地平整后复垦为农业与林业用地时，按照HJ 557制备的浸出液全盐量不超过GB 5084中农田灌溉水质要求。
[bookmark: _Hlk208396893][bookmark: _Toc201217817]回填物料采样方法参照 HJ/T 20的相关规定执行。
回填物料特征污染物应纳入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和环境质量跟踪监测，特征污染物浓度可作为环境风险评估中危害因子源强参数和回填利用工程实施中回填物料入场监测对照值。
[bookmark: _Toc229476354]环境本底调查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Toc229476355][bookmark: _Toc201217819]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
应在回填利用设计、施工之前充分收集回填场地及其周边现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资料，初步评估场地的地质环境适宜性；若现有资料不足，应按照GB 50021、GB 55017、DZ/T 0282有关规定开展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调查场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不良地质作用等。
应重点调查以下内容：
1. 区域地理与经济社会概况，历年的气象、水文资料、土壤类型、植被分布；
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矿产资源，分析和评价回填场地的稳定性、均匀性和承载力等特征；
含（隔）水层的类型、富水性、厚度、埋藏与分布特征；
地下水岩溶发育情况以及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确定水文地质单元；
回填场地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情况和危害程度。
[bookmark: _Toc229476356][bookmark: _Toc201217820]环境质量本底调查
应在回填利用施工前对回填场地及其周边的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本底值进行监测和调查，分析区域环境承载能力。
环境质量本底值可作为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的评价基准和环境质量跟踪监测的对照值。作为对照值时，对照点的布设应保证不受回填利用施工和周边企业生产影响。
[bookmark: _Hlk204263650][bookmark: _Toc201217821]土壤环境质量本底调查
1. 调查范围：回填场地及其周边1km的范围。
[bookmark: _Hlk211330775]布点采样：根据回填场地及周边可能受到影响区域的地形特征、主导风向、地表径流方向等实际情况，设置土壤采样点位和数量，其中不少于3个具有代表性的表层样采样点。布点采样要求参照HJ 964等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_Hlk214371507]监测因子：根据土地利用历史情况及规划用途，按照GB 36600或GB 15618规定等标准选取基本因子，结合7.1条回填物料污染特征识别确定特征污染物。
地下水环境质量本底调查
1. [bookmark: _Hlk214371573]调查范围：回填场地及其周边区域地下水流向上游及下游影响的地下水，调查面积≤6 km2，应包括重要的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必要时适当扩大范围。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_Hlk208393779][bookmark: _Hlk208237354]布点采样：在回填场地内及其地下水流向上游、下游，可能受污染物扩散影响的周边区域内布设监测井。调查范围内现有的地下水监测井，如满足上述要求可以作为地下水对照点或污染物监测井使用。地下水监测井建设管理与采样要求按照HJ 164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Hlk214371657]监测因子：根据GB/T 14848、7.1条回填物料污染特征识别确定监测因子。
地表水环境质量本底调查
1. 调查范围：回填场地周边3 km范围内，存在与地下水可能有水力联系的地表水体，主要包括通过地表径流直接排入或通过地下水泄流[泉]补给的地表水体。
[bookmark: OLE_LINK9]采样布点：在可能受到导排水、渗滤液影响的地表水下游布设控制断面。布点采样要求参照HJ 91.2、HJ 2.3的规定。
[bookmark: _Hlk214371743]监测因子：根据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按照GB 3838要求选取基本因子，结合7.1条回填物料污染特征识别确定特征污染物。
[bookmark: _Toc229476357][bookmark: _Toc201217822]环境风险评估
[bookmark: _Hlk204265262][bookmark: _Toc201217823][bookmark: _GoBack]回填物料按照HJ 557规定方法获得的浸出液中任何一种特征污染物均满足GB/T 14848中Ⅲ类标准限值，无需进一步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对无标准规定的特征污染物，与环境质量本底调查监测结果对比分析。
对于不符合9.1条情形的，应依据HJ 1091相关要求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危害识别、暴露评价、风险表征、风险控制等。
1. [bookmark: _Hlk214371782]危害识别应结合7.1条回填物料识别的特征污染物。
应根据区域生态环境和环境质量控制目标、结合土地利用性质设置评价基准构建暴露模型，提出回填物料污染物入场控制要求、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监测计划等。
[bookmark: _Hlk208258083]对于无适用暴露模型或迁移转化条件不明确的，应根据当地自然环境条件设计淋溶、长期浸出水平试验，模拟自然变化条件下特征污染物在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等的迁移转化情况，根据试验结果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数据和信息应根据回填物料污染特征及回填场景，采用文献资料、模型预测、试验研究或现场调查等方法获取。
[bookmark: _Toc229476359]回填利用工程实施
[bookmark: _Hlk214371870]回填利用工程的设计、施工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回填场地基础层底部高程应高于历年地下水年最高水位。不满足要求时应按相关规范采取地下水导排工程措施，确保回填作业和后期管理期内的地下水年最高水位维持在基础层底部以下。
回填场地的底部防渗应满足以下要求：
1. [bookmark: _Hlk214372000]当回填物料符合9.1条的要求时，场地防渗衬层可选择天然基础衬层；
1. 当回填物料不符合9.1条的要求时，场地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应不大于1.0×10-5cm/s，且厚度不小于0.75m；当天然基础层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可采用改性压实粘土类衬层或具有同等以上隔水效力的其他材料防渗衬层，其防渗性能应至少相当于渗透系数为1.0×10-5cm/s且厚度为0.75m的天然基础层。
[bookmark: _Hlk214372040]应依据施工方案开展回填作业，施工方案中包括施工质量保证措施、运行计划、环境污染管控措施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方案。
回填作业应依据场地条件和回填规模分区分单元进行，作业时间不宜超过3年。对完成回填的单元应及时覆盖，减少回填过程中回填物料裸露面积。
回填作业工序应按照从下至上，分层摊铺碾压的作业要求进行，回填作业流程为卸车、分层摊铺、压实，达到规定高度后应进行覆盖、再压实，循环往复。
[bookmark: _Hlk214372106]回填利用过程中，回填物料需定期开展入场检测分析。检测频次应不低于每周3次；连续2周检测结果均不超出环境风险评估规定入场限值时，在回填物料来源及投加量稳定的前提下，频次可减为每月1次；连续3个月检测结果均不超出规定限值，频次可减为每年2次。若在此期间检测结果出现超标，或来源发生变化，或回填作业中断3个月以上，则检测频次重新调整为每周3次，依次重复。每次采样数量应不少于10份，每份样品不小于0.5 kg，混合均匀后进行分析测试。
[bookmark: _Hlk214372875]回填利用过程中应严格做好台账记录，实现对回填过程的信息追溯，如实记录回填物料来源、批次、转运情况以及回填的使用量和回填区域等信息。
应对回填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采取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并达到相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回填作业结束后，应根据回填场地土地利用规划及建设活动、环境风险评估结论采取阻隔、雨水导排、覆盖土层等措施。
回填作业结束后，应立即实施土地复垦，土地复垦实施过程应满足TD/T 1036规定的相关土地复垦质量控制要求。土地复垦后用作建设用地的土壤，还应满足GB 36600的要求；用作农用地的土壤，还应满足GB 15618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9476360][bookmark: _Toc201217826]环境质量跟踪监测
[bookmark: _Hlk214373885]回填利用工程结束后，应按照国家或地方标准相关规定对回填场地周边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环境质量开展跟踪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报告。
环境质量监测指标应根据回填物料污染特征和环境风险评估结果确定，应与区域污染防治和环境质量控制目标相衔接。
采样布点：
1. 土壤：应与环境质量本底调查要求保持一致。采样深度根据可能影响的深度适当调整，以表层土壤为重点采样层。
地下水：应结合地下水流场合理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在上游应布置1个监测井，在下游可能出现污染扩散区域应至少布置1个监测井。地下水监测以浅层地下水为主，对于没有符合要求的浅层地下水或地下水监测井较难布设的区域，可在地下水径流的下游或可能的地下水蓄水处布设监测井，或经环境可行性分析明确回填利用工程对地下水水质无直接影响时，可不设置地下水监测井。
地表水：应与环境质量本底调查要求保持一致。
监测频次：
1. 土壤：至少每年1次。
地下水：至少每季度1次，每两次监测之间间隔不少于1个月。
地表水：至少每半年1次，如遇暴雨、水质异常等情况时，应加大监测频次。
当地下水水质连续5年不超出上游地下水水质或者所在区域地下水水质本底水平时可停止环境质量跟踪监测。
[bookmark: _Hlk204006737]当监测发现土壤、地下水等指标超出环境质量本底水平值时，应当采取雨水截排、渗滤液收集处置等相应的对策措施。
[bookmark: _Toc229476361]档案和后期管理
回填利用工程应建立全过程档案管理制度，并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等法律法规进行整理与归档，永久保存。档案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价等资料；
1. 设计、施工、监理、工程验收等资料；
1. 回填物料来源台账、入场监测报告等资料；
1. 环境质量跟踪监测等资料。
回填利用结束后，应建立长期维护管理制度并保存相关工作记录。


[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229476362]
（资料性）
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特征污染物
表A.1给出了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特征污染物。 
典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特征污染物
	序号
	固体废物名称
	固体废物代码
	特征污染物（包括但不限于）

	1
	钢渣
	312-001-S01
	pH、镉、汞、砷、铅、铬（六价）、镍、锰、铜、锌、硒、铊、锑、氟化物

	2
	粉煤灰
	900-001-S02
	pH、镉、汞、砷、铅、铬（六价）、铜、镍、锌

	3
	炉渣
	900-001-S03
	pH、镉、汞、砷、铅、铬（六价）、铜、镍、锌

	4
	脱硫石膏
	SW06
	pH、镉、汞、砷、铅、铬、氟化物

	5
	赤泥
	321-001-S09
	pH 、钠、钒、钼、硒、铬、砷、汞、六价铬、氟化物、硫酸根、氯化物

	6
	磷石膏
	261-001-S10
	pH、氟化物、 磷酸盐（以P计）、氨氮、化学需氧量、铅、镉、砷、汞、铬、铊

	7
	钛石膏
	261-003-S11
	pH、铅、锌、镉、铬、铬（六价）、砷、汞、铜、镍、锰、氟化物、硫化物，氰化物、氯化物

	8
	高锰酸钾锰渣
	900-099-S16
	pH、锰、锌、镍、砷、铅、镉、铬、铬（六价）、铜、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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